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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江苏保千里视像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03号）核准，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33,836,049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14.8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988,803,688.1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29,766,397.19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59,037,290.95元。上述资

金已于2016年7月21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

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310677号《验资报

告》。 

根据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上述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车用智

能硬件—汽车主动安全系统全网建设项目”、“商用智能硬件—商用显示系列产品

建设项目”、“移动智能硬件—手机打令产业化项目”、“智能硬件生态圈—云端大

数据服务系统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五个项目。 

（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7年5月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2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5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目前，上述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期限已到期，但公司尚未能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1、2016年8月1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将“车用智

能硬件—汽车主动安全系统全网建设项目”、“商用智能硬件—商用显示系列产品

建设项目”、“移动智能硬件—手机打令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至深圳市龙

华新区观澜街道观光路与观兴东路交叉口东南处。详见《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4）。 

2、2017年8月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将“智能硬

件生态圈—云端大数据服务系统建设项目”原定于武汉建设的服务平台站点改于

深圳建设，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至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

观光路南侧。详见《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3）。 

3、2017年8月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将“移

动智能硬件-手机打令产业化项目”变更为“移动智能硬件-打令VR手机产业化项

目”。2017年8月21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内容的议案》。原“移动智能硬件-手机打令产业化项目”所募集资

金中未投入使用的金额将投资建设“移动智能硬件-打令VR手机产业化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投资总额为48,515.06万元，原“移动智能硬件-手机打令产业化项

目”所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投资建设“打令VR手机产业化项目”，超出募集资金部

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详见《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4）。 

（四）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账户中剩余的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原计划投资和募集资金账户中剩余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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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账户中剩余

募集资金余额 

1 
车用智能硬件—汽车主动安全系统

全网建设项目 
84,026.70 1,477.55 

2 
商用智能硬件—商用显示系列产品

建设项目 
41,033.24 1,808.41 

3 
移动智能硬件—打令VR手机产业化

项目 
33,513.94 3,362.92 

4 
智能硬件生态圈—云端大数据服务

系统建设项目 
25,186.09 10,347.51 

5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120.40 224.17 

合计 198,880.37 17,220.26 

注：因涉及诉讼，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被冻结。 

2、募集资金中前期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因公司前期将“车用智能硬件—汽车主动安全系统全网建设项目”中募集资

金5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但截至目前，公司未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账户。待公司将前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

账户后，公司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募集资金使用中存在大额预付账款 

截至目前，保千里募集资金使用中多笔大额预付账款尚未收回，保千里始终

未应保荐机构要求核查清楚并说明预付账款相关合同执行情况、合同继续履行的

可能性，预付账款单位是否与庄敏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

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并提供相关资料。 

二、公司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说明，公司拟终止募投项目的主要原因有： 

（一）公司资金困难的局面难以改善 

公司受原实际控制人及原控股股东庄敏涉嫌侵占公司利益事件影响，加之

2017年8月份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后，公司声誉和融资形象受损，直接导致公司

及下属公司资金被银行冻结并被要求提前还贷，公司已到期贷款难以续贷，公司

出现资金链断裂、流动性不足的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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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动性不足，公司无力偿还到期贷款，截至目前，公司的金融机构债务

逾期总额约32.87亿元，大额逾期债务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大幅增长。 

公司已被债务逾期涉及的大部分金融机构起诉。因被申请财产保全，截至目

前，公司被冻结资金1.81亿元，公司位于南山的房产均被查封，公司被冻结的存

货账面价值约4,486.59万元。 

（二）剩余募集资金无法正常使用，募投项目被迫停滞 

公司前期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亿元，后由于公司资金链紧张，

一直未能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因公司涉及诸多诉讼纠纷，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7年度被全部冻结。截止目前，募集资金账户剩余资金

17,220.56万元全部处于被冻结状态，无法正常使用，前期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5亿元无法归还，募投项目无法正常进行。 

同时，受资金紧张的影响，公司已无力支持原来的战略发展计划，导致被迫

缩减业务规模，大部分业务萎缩。目前公司仅能维持汽车电子业务，虽管理层极

力开拓业务，但因资金短缺、融资困难、商业信用低等原因，业务开展缓慢。公

司盈利能力及筹资能力均大幅下降，流动性不足。在此情形下，公司无法用自有

资金支持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募投项目的建设因无法正常展开，而被迫停滞。 

3、大额募集资金以预付账款形式占用，项目未达建设进度，预付账款回收

进度、效果等难以预计 

经公司核查，存在约6.07亿元预付账款处于公司已支付货款，但供应商未提

供货物或服务，仍拒绝履行合同，或拒与公司沟通协商，拒绝退款，有的供应商

已经失联，部分供应商因经营不善已面临破产等情形，公司收回款项非常困难。 

大额的募集资金被预付账款形式占用，且资金回收困难，公司无法按计划建

设募投项目，导致部分项目虽已基本完成资金投入，但未达到建设进度，无法真

正产生收益。 

同时，前期针对庄敏涉嫌存在以预付款项方式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证监会

正对公司和原实际控制人庄敏进行立案调查，立案调查尚无最终结果。因此公司

无法确认募投项目中涉嫌被原实际控制人庄敏占用的募集资金金额，无法立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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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违规占用的募集资金进行处置、追责。未来对预付账款的追偿效果难以预测，

欠款追回的时间无法保证。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大部分被迫退租、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员工基本离职、公

司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公司发展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等因素亦对募投项

目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三、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1、董事会决议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终止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当前实

际情况的审慎决策，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公司当前实际情况的考虑，相关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终止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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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查阅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上市公司相关说明、上

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等文件，认为：  

1、公司《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已经保千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保千里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保千里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上述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2、基于公司目前资金困难的局面、募集资金账号均被冻结、募投项目处于

停滞状态等原因，保荐机构对于公司终止募投项目无异议，对于募集资金账户中

剩余的募集资金，保荐机构无法判断募集资金账户何时解冻，对该部分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可实现性无法做出判断。对于募集资金中前期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5亿元以及前期预付账款中的可收回金额，保荐机构无法判断其收回可实现性，

对该部分资金可收回金额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可实现性无法做出判断。为加强对中

小投资者的保护、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及管理层应有效加强对大额预付

账款的回收并取得实际效果，规范处置募投项目相关资产，做好终止募投项目后

的相关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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